《兴国县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与过程

2025年4月22日，省工信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的通知》（赣工信信推字〔2025〕95号），4月27日市工信局、市财政局根据省级文件印发《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的通知》（赣市工信信推字〔2025〕45号），文件鼓励各县申报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根据县委、县政府批示精神，为加快推进我县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进度，我局牵头组织申报2025年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2025年7月22日，省工信厅批复我县申报成功。

试点申报成功后，省级将配套1000万元资金用于试点建设，其中不低于70%用于支持数字化改造，不高于30%用于支持平台建设及培训服务，9月份省级已拨付500万元至我县财政，剩余资金根据中期评估情况下达。为有序推进我县试点建设，明确目标任务及工作举措，我局结合我县申报承诺事项及县域实际牵头起草了《兴国县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并于2025年12月12日征求了县财政局、兴国经开区管委会及金融服务中心等单位意见，均反馈无意见。
二、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县试点建设的主要目标、工作计划及推进路径。

1.主要目标。用两年时间培育“1”个县产业数字化赋能中心（数字化诊所），打造“24”个小快轻准解决方案和产品，建成“1”个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完成48家重点企业产业集群企业数字化改造至L6级及以上（申报最低要求40家，为提高申报成功率，我县申报承诺完成48家）。

2.工作计划安排。按照主导服务商、兴国经开区管委会、县科工局协作的方式，采用从上而下、层层落实的“主导服务商-分包服务商”机制，落实我县数字化转型试点建设。将申报目标任务按时间节点分解至两年内完成，改造分三批完成，第一批（2025年12月底）完成改造16家；第二批（2026年7月底）完成改造18家，建成园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第三批（2027年4月底）完成改造14家。

3.推进路径。一是遴选主导服务商。负责宣传示范推广，数转智改宣贯培训工作，开展政策宣贯答疑提高企业转型意愿；督促平台建设商做好兴国县产业集群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负责指导分包服务商开展48家企业诊断、数转智能改造及成果验收等，对企业改造进行全程把控及监理，并配合完成项目最终验收，确保高质量完成数字化转型工作任务。二是明确了扶持对象为列入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数字化改造升级名单内的48家企业（可向省厅报备后调整）。三是明确奖励扶持资金。对改造名单内企业产业数字化综合发展平价水平的企业给予相应奖励，奖励不超过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软硬件设备投资总额，达到L5级最高奖励8万元；L6级最高奖励40万元；L7级最高奖励80万元；L8级及以上的最高奖励200万元[奖补政策根据《兴国县支持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建设若干政策措施（试行）》（兴办字〔2025〕28号）设定]。等级证书下发后立即拨付50%奖励资金，剩余资金于项目通过验收评审后按核定金额予以拨付，等级二次提升按差额补足。[根据《兴国县关于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措施》（兴府办字〔2024〕59号）标准制定]。四是明确项目验收及资金拨付流程。由主导服务商对改造企业成效进行内部验收，确保改造工作切实有效，同时协助我县完成省厅对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整体验收工作。由兴国经开区管委会会同县科工局及主导服务商负责组织申报项目验收评审，县科工局汇总评审意见报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专班进行报备后对申报项目扶持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报请县政府批复后由县财政局拨付扶持补贴。

